关于《威海临港区创建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2年4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2023年9月27日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引发《山东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试行）》鼓励县级人民政府、省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是示申报创建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为加快推进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络市场制度创新、服务创新和管理创新，营造良好的网络市场秩序，促进区域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2023年10月，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申请创建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
2023年10月，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发《威海临港区创建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工作方案》（威临港管发〔2023〕5号），明确了创建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的指导思想、创建目标、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保障。
为积极开展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探索监管方式创新和服务举措优化，促进威海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网络经济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区市场监管局牵头起草了《威海临港区创建全省“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工作方案》，并向区级各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在吸收采纳各方意见基础上，完成《方案》定稿。
二、主要内容
《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创建目标、主要任务、进度安排、工作保障、附则六部分内容。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格局，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为抓手，立足临港区品牌产品丰富、特色产业多样、电商氛围浓厚等优势，进一步完善网络市场监管体系，增加网络市场服务供给，结合“互联网+”的新模式，大力探索网络市场监管和服务的创新实践，努力将临港区打造为全省网络市场发展的新高地。
（二）创建目标
1、网络市场监管体系进一步健全。进一步提高网络市场监管手段科技化程度，完善升级信用信息共享政务平台，进一步推动信用信息归集分享、信用信息公示和信用修复等工作有效开展，促进网络市场监督服务联动水平层级更高、成效更好。
2、网络市场服务机制创新水平进一步提升。采用“互联网”+服务的方式，进一步完善网络市场服务体系，持续推出便民利企举措，有效提供精准高效服务。
3、加速培育一批电商领域新增长点。我区已有特色电子商务平台1个，我区将以此为基础，持续促进网络市场经济发展。
（三）主要任务
1、进一步完善网络市场监管体系。主要为着力强化智慧监管、着力健全信用监管、着力推进协同监管。
2、全力打造临港特色电商产业聚集高地。主要为强化网络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完善的物流配送系统、不断整合政府、协会、第三方服务商等多方资源。
3、进一步增强电商专业人才吸引力。依托政府、高校、电商产业园、电商平台企业等资源，开创“政校企”三方合作的电商人才培养新模式，培养打造复合型电商专业人才。
4、全力挖掘培育地理标志产品。依托本地特色电商平台，积极发掘培育本地龙头电商企业、特色产品品牌等，引导网络交易经营者自觉加强品牌建设。
5、扎实做好消费者权益维护工作。主要为加大宣传教育，发布消费维权案例、开展网络消费维权宣传活动；建设线上受理网络消费投诉和维权咨询平台；鼓励消费者采用协商、调解等方式解决纠纷。
6、进一步探索网络市场服务创新实践。加强对新模式、新业态、新方法的研究，立足临港区实际，出台适应当地网络市场发展的政策文件。
（四）进度安排
创建工作从2023年11月启动到2025年6月结束，分为启动（2023年11月—2023年12月）、创建（2024年1月—2025年6月）、验收（2025年7月—2025年10月）三个阶段实施。
（五）工作保障
1、加强组织领导。将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相关工作列入区管委重点工作规划，成立工作领导小组，统筹推动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工作的组织实施。
2、建立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相关工作机制，根据总体方案，制定实施细则，明确相关部门工作职责、创建任务、进度安排等内容。
3、加强宣传报道。强化普法宣传，多形式、多举措开展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普法活动。
（六）附则
[bookmark: _GoBack]对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任务分工予以说明
三、文件印发
该文件拟以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名义印发。

